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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
应依据什么“法”？

□晏扬（浙江）

社会关注社会关注

以下两条新闻有必要放在一起评议：一是，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加
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
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养成依法办事
的习惯，防止“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
段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二是，陕西省富平县两名上访农民被警
察押着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舆论强烈

批评，而富平官方随即发布报告称，公开处理两名上访者“并不违法”、“是正确的”，“目的是教
育本人和教育群众”。 （11月9日《新京报》）

一般而言，违法行政者往往会坚称自己是依法行政。除无理狡辩外，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对依法行政之“法”理解不同，所依之“法”不同。

法无授权不可行，这样简单的道理，在个别地方政府和官员那里却讲不通或者落实不
了。富平官方手里有一份“尚方宝剑”般的红头文件，该文件提出：“对……采取极端方式上访
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肃处理”。何为“极端方式”、“严重后果”往往很难界定，但这无疑给
了地方政府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于是富平县官方只见“严肃”不见“依法”，只认红头文件不
管法律法规：两名“非正常上访”的农民被“示众”，在他们看来是既“依法”又“严肃”的处理方
式。

更可怕的是，个别地方政府和官员所依之“法”，既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红头文件，而是
领导的看法。领导的看法可能公开宣扬于某次会议，也可能面授机宜于私人场合……一些
时候，个别领导的看法往往比法律法规更有威力，比红头文件更加管用。领导的看法由此
成为个别地方政府和官员真正所依之“法”，“以言代法”在所难免。富平官方辟谣说公开处
理上访农民并不是“县政府决定的”，那么，此举依据的又是哪个领导的看法？

依法行政的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只有政府和官员首先依照法律法规办事，而不是首
先依照领导的看法办事，只有各种红头文件、会议精神与法律法规保持高度一致，依法行政
才不会走形、跑调、变味，职能部门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才能不断提高。

民间早把这类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工程，嘲讽
为“给长城贴瓷砖，给赤道镶金边”一般无用而多余，
但这类工程总在以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眼帘，挑战
公众的智商和常识。对大一些的公共项目，还是应
多听取民意，多尊重些常识，多进行一些可行性的论
证。尤其是专家学者，更得尊重自己的良知。否则
的话，留下的可能不是一个划时代的工程，而是一个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笑话。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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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山东一大学与学生
签协议，学生自杀学校不负责

网友发言
这样的学校太不负责任了。学校与其这

般费尽心机，不如多开设心理辅导课、成立心理
辅导工作室，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广东网友

山东建筑大学学生工作处工作人员李先
生说：“学校每年会对新生进行安全教育，但有
些学生学习安全知识时不认真，出现问题才意
识到严重性。其实，学校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让学生重视安全问题，明确安全责任。至
于学生是否签订协议，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没见过这么来教育学生的，学校想推卸责任就
明说，何必如此遮遮掩掩。 河北网友

话题：县委书记受贿入
狱，称行贿者承诺靠不住

网友发言
“近30年，我像一头牛一样没日没夜、

兢兢业业地工作，没有节假日，很少有星期
天……工作中，我不怕困难、开拓创新，是本
地干部圈里公认的工作狂人和拼命三郎，曾
获得多项荣誉。”这是忏悔呢，还是邀功呢？

“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52万元、美金5.8万
元”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容不得狡辩。

网友：凌晨三点刻
“假如我不是县委书记，我手中没有他

们所期待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还会与
我‘礼尚往来’吗？”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为
什么个别官员“生杀予夺”的权力得不到制
约？记得有位“落马”官员说过：“如果纪委、
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
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谈话，我就
可能不会犯罪。”这句话虽然是“抱怨”，但所
说的未必不是实情。 网友：小桥与流水

花钱买“第三方监督”不
如落实群众监督

今年上半年，湖北省安陆市为推进警
方规范化建设，引进“第三方监督”机制，出
资 8 万元请调查公司，对该局全体民警执
法办案等进行监督。调查公司人员通过明
察暗访、秘密录音录像、匿名电话查询等方
式，对该局上至局长政委，下至普通民警进
行监督。 (11月9日人民网)

花钱买“第三方监督”，无论怎么说，都
让人感觉别扭。其一，推进警方规范化建
设，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为老百姓服
务，那么让老百姓来监督民警执法办案，不
是顺理成章的事吗？有老百姓的“免费监
督”不用，何必多此一举花钱买监督呢？其
二，这样的监督如何才能保证其持续性？
一旦“第三方监督”取消了，旧有的情况会
不会旧态重萌、会不会强烈反弹？

说到底，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其他职
能部门，只要能够善待群众监督，对群众的
监督做出积极回应，遇到问题及时处理，发
现错误及时纠正，对不作为、乱作为的公职
人员严肃处理，就能极大地调动群众监督
的积极性，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进一
步说，群众的监督有着“第三方监督”无可
比拟的优越性，不但不用额外花钱，而且还
可以时时处处让被监督者处于监督之下。

放着群众的“免费”监督不用，反而花
钱去购买调查公司的监督，这即使不是作
秀，那也只能说明当事部门没有认真对待
群众监督，没有充分利用群众监督——这
是值得好好反思的。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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